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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

议（临时会议）于2016年2月22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徐州复康1882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院

投资” ）和上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平耀” ），合计出资现金人民币

不超过53,846万元，与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矿集团”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 ）共同投资设立徐州复康1882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

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新公司” ），就原属于徐矿集团的相关医疗机构的医

疗产业重组展开合作（以下简称“本次合作”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预设为人民币71,429万元，

其中：复星医院投资和复星平耀合计持有新公司35%股权，徐矿集团和泰康人寿分别持有新公

司35%、30%的股权。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合作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确定或调整具体的合作方案、签署及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等。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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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徐州复康1882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以下简称“新公司” ）的35%股权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3,846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合作所涉及重组机构职工安置方案需经其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

会审议通过；新公司尚待设立且后续新公司需与重组机构签署的有关管理协议、房屋租赁和

供应链相关协议等尚待各方协商签署。

一、交易概述

2016年2月22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复星医

药”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矿集团” ）和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泰康人寿” ）签订《医疗产业重组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 ），各方拟共同投资设

立新公司，并就原属于徐矿集团的相关医疗机构（以下简称“重组机构” ）的医疗产业重组展

开合作（以下简称“本次合作”或“本次重组” ）。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预设为人民币71,429万元，其中：本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

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院投资” ）和上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复星平耀” ））出资现金人民币53,846万元认缴新公司2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

本，出资超过注册资本部分（即人民币28,846万元）计入新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出资后，本公司

间接持有新公司35%股权；泰康人寿拟出资现金人民币46,154万元认缴新公司21,429万元人民

币注册资本，出资超过注册资本部分（即人民币24,725万元）计入新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出资

后，泰康人寿持有新公司30%股权；徐矿集团拟以主要重组机构资产（以下简称“出资资产” ）

经评估后作价出资认缴新公司2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出资超过或少于注册资本额部分

按重组协议约定处置，本次出资后，徐矿集团持有新公司35%股权。

本次合作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

本公司（通过复星医院投资和复星平耀）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合作所涉款项。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信息

1、徐矿集团

徐矿集团成立于1990年9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39,472万元，注册地址为徐州市淮海西路

235号，法定代表人为吴志刚先生。 徐矿集团的经营范围包括煤炭、电力、煤化工、矿业工程、煤

矿装置、地产置业投资，煤炭洗选，加工；煤矿勘探、设计、建设，电力生产，铁路运输，本行业境

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货物仓储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土地复垦整理开发，废旧

物资回收、销售，物业管理，技术服务、劳务服务，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原煤开采，煤炭批发经营，住宿，饮食，公路货运，期刊出

版发行，印刷。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徐矿集团100%股权。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4年12月31日，徐矿集团的总资产

为人民币4,737,800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714,881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022,919万

元；2014年度，徐矿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418,238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2,295万元（以

上为合并口径）。

根据徐矿集团管理层报表，截至2015年9月30日，徐矿集团的总资产为人民币5,008,287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650,996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357,291万元；2015年1至9月，徐矿

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064,572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2,292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2、泰康人寿

泰康人寿成立于1996年9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85,219.71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复兴门

内大街156号泰康人寿大厦， 法定代表人为陈东升先生。 泰康人寿的经营范围包括各类人民

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其中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及共保业务； 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

验、理赔等业务；开展保险咨询业务；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证劵投资基金销售业

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根据泰康人寿官方网站信息，截至2015年10月16日，泰康人寿持股比例大于5%的股东及

其持股情况为：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648,832,257 22.75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342,845,853 12.02

新政泰达投资有限公司

310,829,586 10.90

北京物虹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299,963,198 10.52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库存股）

251,015,625 8.80

河南未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95,245,230 6.85

合计

2,048,731,749 71.84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信息，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至

2014年12月31日，泰康人寿的总资产为人民币52,739,65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290,090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9,449,562万元；2014年度，泰康人寿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9,838,870万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79,904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三、本次重组主要重组机构情况

根据重组协议，本次重组所涉重组机构包括：直属于徐矿集团的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包

括其代管的徐州矿务集团职业病防治医院）（以下简称“徐矿总院” ）、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

院（以下简称“徐矿一院” ）、徐州矿务集团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徐矿二院” ）和上述三所直

属医院所属庞庄、旗山、权台、青山泉等分院及集体企业等；以及徐矿集团矿井直管的徐州矿

务集团有限公司张集煤矿医院（以下简称“张集煤矿医院” ）等5家矿属医院及下属分院。 主

要重组机构的信息如下：

（1）徐矿总院

徐矿总院是徐矿集团的直属医院，筹建于1971年，注册资金人民币5,939万元，地址为徐州

市西关煤建路32号，法定代表人为鹿德智，徐矿总院为三级乙等综合医院，床位数900张。

经北京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苏分所（以下简称“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 ）审

计，截至2014年12月31日，徐矿总院总资产为人民币29,063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610万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7,453万元；2014年度，徐矿总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1,636万元，实现

净利润人民币276万元。

根据徐矿总院管理层报表，截至2015年12月31日，徐矿总院总资产为人民币36,193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567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3,626万元；2015年度，徐矿总院实现营业

收入人民币58,849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957万元。

（2）徐矿一院

徐矿一院是徐矿集团的直属医院，始建于1963年，注册资金人民币3,135万元，地址为徐州

市东郊大黄山，法定代表人为吕福庆，徐矿一院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床位数300张。

经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14年12月31日，徐矿一院总资产为人民币6,707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816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5,891万元；2014年度，徐矿一院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9,881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25万元。

根据徐矿一院管理层报表，截至2015年12月31日，徐矿一院总资产为人民币7,234万元，所

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074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6,160万元；2015年度，徐矿一院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10,81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62万元。

（3）徐矿二院

徐矿二院是徐矿集团的直属医院，始建于1918年，注册资金人民币3,156万元，地址为徐州

市贾汪区团结路9号，法定代表人为陆岳林，徐矿二院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床位数489张。

经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徐矿二院总资产为人民币10,914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97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2,887万元；2014年度，徐矿二院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12,748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84万元。

根据徐矿二院管理层报表，截至2015年12月31日，徐矿二院总资产为人民币11,395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00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3,404万元；2015年度，徐矿二院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12,699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56万元。

（4）张集煤矿医院

张集煤矿医院是徐矿集团张集煤矿下属单位，成立于1978年，注册资金人民币578万元，

地址为徐州市西北郊，法定代表人为葛逸群，张集煤矿医院为一级甲等综合医院，床位数20

张。

根据张集煤矿医院管理层报表，截至2014年12月31日，张集煤矿医院总资产为人民币47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95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79万元；2014年度，张集煤矿医院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8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0万元。

根据张集煤矿医院管理层报表，截至2015年12月31日，张集煤矿医院总资产为人民币40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45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59万元；2015年度，张集煤矿医院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51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50万元。

四、重组协议主要内容

经协商，复星医药、徐矿集团和泰康人寿就本次合作达成重组协议的主要内

容如下：

1、设立新公司

新公司的设立旨在构建平台统一运营、管理重组机构，新公司的基本信息如

下：

（1）名称：徐州复康1882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住所：徐州市；

（3）各方出资方式、出资额及股比：

复星医药（通过全资子公司复星医院投资和复星平耀，下同）和泰康人寿拟

以现金出资；徐矿集团拟以相关资产经评估后作价出资，出资资产主要包括徐矿总院、徐

矿一院、徐矿二院和张集煤矿医院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设备和

附属设施，以及徐矿集团对重组机构的出资等。 各方出资额及股权比例预估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股东 出资方式 实际出资额（注

1

）

对应注册资本的出

资额

股权比例

徐矿集团 资产出资

- 25,000 35%

复星医药（注

2

） 现金出资

53,846 25,000 35%

泰康人寿 现金出资

46,154 21,429 30%

合计

- - 71,429 100%

注1： 复星医药和泰康人寿对新公司的实际出资额根据徐矿集团出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

础，依据重组协议的约定最终确认；

注2： 复星医药通过全资子公司复星医院投资和复星平耀合计出资现金人民币53,846万

元，复星医院投资和复星平耀各自的实际出资额将于重组协议签署后确认。

2、出资资产的评估和出资缴付

（1）重组协议生效后的2个月内，徐矿集团将委托评估机构以201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

日对出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由协议各方认可并经相关机构备案后有效。 根据评估结

果，协议各方同意：

如徐矿集团出资资产的评估价值小于人民币25,000万元， 则相应调减复星医药和泰康人

寿的出资金额，协议各方持股比例不变；

如徐矿集团出资资产的评估价值大于或等于人民币25,000万元且小于或等于人民币53,

846万元，则相应调整徐矿集团出资资产计入新公司资本公积部分，复星医药和泰康人寿的出

资金额不变，协议各方持股比例不变；

如徐矿集团出资资产的评估价值大于人民币53,846万元， 则各方另行协商各自的出资金

额，如果协商不成复星医药和/或泰康人寿有权单方面终止重组协议。

（2）徐矿集团完成将徐矿总院、徐矿一院、徐矿二院等重组机构的举办人变更为新公司，

并将出资资产现状交付新公司使用等条件后10个工作日内，复星医药和泰康人寿一次性向新

公司缴付认缴出资额；在复星医药和泰康人寿完成出资缴付后的1年内，徐矿集团将出资资产

过户或交付至新公司，完成出资资产的实缴出资。

任何一方逾期未完成出资义务，应依据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包括向守约方支付违约

金。

（3）徐矿集团负责取得本次重组所需要的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3、过渡期损益

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相关重组机构完成相应变更之日（以下简称“交易基准日” ）期

间，出资资产的盈利归徐矿集团所有，出资资产的亏损由徐矿集团补足；出资资产在此期间的

盈利和亏损金额，依据经各方认可的交易基准日审计报告确定。

4、法人治理结构

（1）新公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徐矿集团、复星医药、泰康人寿各委派董事2名，

徐矿集团推荐1名独立董事并经复星医药和泰康人寿确认；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由徐矿集团

委派的董事担任；对于由董事会决定的重大事项，须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对于由董事会决定的

其他事项，须董事会半数董事通过；

（2）新公司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徐矿集团、复星医药、泰康人寿各委派1名，另设

职工代表2名；监事会主席1名，由泰康人寿委派的监事担任；

（3）新公司管理层由5人组成，由协议各方推荐并由董事会聘任，管理层中：总裁1名，由

复星医药推荐；副总裁4名，由复星医药推荐2名、徐矿集团推荐1名、泰康人寿推荐1名（兼财务

总监）。

5、运营

复星医药和泰康人寿向新公司的实缴出资将用于重组机构的各规划项目投入，剩余资金

将作为新公司的流动资金，或用于新公司董事会一致决定的其它用途。

新公司对重组机构履行全面管理职责，根据发展规划和经营需要决定新设医

疗机构，及迁移、合并或关闭重组机构或停止其运营，并负责各重组机构的药品、医疗器

械、医用耗材、设备等的供应链、房地产租赁及相关管理事宜。 具体协议由新公司与重组机构

进一步协商确定。

6、争议解决

合作各方发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的，应提交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7、协议生效

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经各方有权机构出具相关决议后生效。

五、本次合作目的及影响

本次合作是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 ）参与国有企业医疗产业

重组、探索与地方大型医疗机构及大型保险企业合作运营管理医疗机构的新突破，对本集团

在混合所有制医院改制及医疗产业链整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本次合作将优化重组资

产的医疗资源配置，并通过重组资产与本集团医疗服务业务的协同效应完善本集团医疗服务

的区域布局，为打造区域性医疗中心和大健康产业链奠定基础。

六、备查文件

1、《重组协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746� � � �股票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2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已于2016年2月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2月22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2月21日-2016年2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22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21日15:00至2016年2月22日15:00的任意时

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工业园区（城东）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寿纯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12,206,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0.41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12,173,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0.39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2,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06％。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2,032,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5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3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2,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06％。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1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同意112,20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03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1.2发行数量

同意112,20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03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1.3决议有效期

同意112,20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03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112,20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03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及防范措施的议

案》

同意112,20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03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相关主体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

案》

同意112,20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03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律师、杨依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

意见为：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仙坛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1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议案3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

2、3、4属于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2月22日（星期一）下午14点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2月21日~2016年2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22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

2月21日15:00�至2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柏兴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16年2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cninfo.com.

cn） 刊登了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6-019）。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5,068,306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1.5644％。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5,037,106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51.559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1,2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055％。

（二）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91,76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685％。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柏兴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开展2016年度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95,068,

306票。 同意票为295,037,106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4％；反对票为31,200票，占0.0106％；弃权票为0票，占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95,068,306

票。 同意票为294,676,538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2％；

反对票为391,768票，占0.1328％；弃权票为0票，占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91,768票。

同意票为360,568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361％；反对票为

27,200票，占6.9429％；弃权票为4,000票，占1.0210%。 关联股东王柏兴、王伟峰、常熟市中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龚茵、詹祖根、周建新、陈波瀚、胡常青、沈恂骧、程娴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60,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2.0361％；反对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29％；弃

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及其各级子公司采购项目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95,068,306

票。 同意票为294,676,538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2％；

反对票为387,768票，占0.1314％；弃权票为4,000票，占0.001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陈洋律师、李辰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认为公司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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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及重大遗漏。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2月22日收到公司共

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松、白明垠、潘峰、肖荣提交的《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

及承诺》，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1、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黄松、白明垠、潘峰、肖荣

提议理由：鉴于公司当前稳定的经营状况以及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股本结构，充

分考虑中小投资者的诉求，积极回报股东，使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每十股

- 2

（含税）

10

分配总额

��以公司现有股本

535,625,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人

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分配现金红利

107,125,

000

元，转增股本

535,625,000

股。

提示

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松、白明垠、潘峰、肖荣提议的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与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匹配，与公司的成长性相符，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股本结构，不会造成公

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年-2017年）》，该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合理。

3、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公司属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服务行业，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上市以来，公司经营业绩保持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融资方式，公司资本实

力得到充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 公司坚持上、中、下游三位一体的整个

油气产业链的发展战略，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既考虑了公司传统油气田装备及工程业务的持续

稳定增长和环保、油气管道等业务成长可期的情况，又考虑了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等因素，与公

司的业务发展阶段相匹配，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实际情况， 根据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财务报表：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59,051,551.76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58,680,871.71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资本公积为1,049,965,280.25� 元，母公司

未分配利润为283,047,000.6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共计分配现

金红利107,125,000元，转增股本535,625,000元，现金分红金额未超过母公司未分配利润金额，

转增股本金额亦未超过资本公积金额，该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相互匹配，利润分配预案的

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的短缺，具备合理性和可行性。

二、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1、为履行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承诺，2015年11月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张中炜先生通

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2万股；2015年12月公司董事、 财务总监郑玲女士通

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3.5万股。

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因参加公司2015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公司部分股

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预案公告前6个月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其他持股变动情况。

2、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

6个月内有减持意向的通知，若触及相关减持行为，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公司董事会对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确认意见

公司董事会收到上述有关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 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

集公司五名非独立董事对上述预案进行了讨论， 参与讨论的董事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二

分一之以上。经认真讨论研究，上述参与讨论的5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并书面确

认在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上述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中的转增股本对公司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投资者持股比例没

有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535,625,000股变更为1,071,250,

000股，按新股本摊薄计算，公司2015年度每股收益为0.15元/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为2.04元/股。

2、 公司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后6�个月内不存在限售股已解禁或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

形。

3、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

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五、其他说明

1、 本次参与讨论的五名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共同控股股东提出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并承诺在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此外，上述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

还进一步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正式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防止内幕信息的泄露。

六、备查文件

1、提议人签字的提案原件及相关承诺；

2、半数以上董事签字确认的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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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份额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份额转让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2、本次交易尚需依法经自治区发改委、商务厅等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并需要

取得份额质押的相关债权人银行的同意。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4、本次《份额转让协议》的签署，旨在表达各方股权转让和收购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

果，尚未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因此，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2016年2月21日，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与Hansen�

Capital� Limited（以下简称“汉森公司” ）签署了《关于Netherlands� Sinian� Energy� Co?peratie�

U.A. 之份额转让协议》（简称 “《份额转让协议》” ）， 公司拟将持有的Netherlands� Sinian�

Energy� Co?peratie� U.A.（荷兰震旦纪能源合作社，简称“震旦纪能源” ）35%的份额以2.5亿元

人民币的价格全部转让给汉森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签署的《份额转让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需经自

治区发改委、商务厅等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Hansen� Capital� Limited

2、公司编号：296120

3、注册资本：50,000美元

4、注册地址：开曼群岛

5、成立日期：2015年1月27日

6、现任董事为沈维新，任命日期为2015年1月27日。

7、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沈维新，男，身份证号：32062619******003X，为汉森公司唯

一股东，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二）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关系

汉森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沈维新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出售的资产为持有的震旦纪能源35%份额。 2015年4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融资并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公司将

该部分份额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作为担保，向该行申请了并购贷款，

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发布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0）。除此之外，该等资产不存在抵押、其他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等。

该资产账面价值待震旦纪能源审计报告出具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荷兰震旦纪能源合作社

（2）设立时间：2015年1月27日

（3）注册资本：5,000美元

（4）注册地：荷兰阿姆斯特丹市

（5）主营业务：SBI-code：64923�– 参股公司（资产收购，投资，投资管理）

（6）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公司持有35%份额；新疆阿蒙能源有限公司持有65%份

额，已出具声明放弃优先受让权。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美元

项 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9,942,472

负债总额

45,980

其他应收账款

11,623,428

或有事项总额

0

净资产

109,896,492

营业收入

0

营业利润

－103,508

净利润

－103,5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201.8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1、甲方：Hansen� Capital� Limited

2、乙方：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成交金额：2.5亿元人民币。

（三）支付方式：现金；

（四）支付期限：上述交易文本签订后5日内，甲方应在双方约定的银行开立由双方共管

的离岸人民币账户。 甲方应在在交易标的的份额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的5日内，向

共管账户划入全部对价， 由交易双方共同指示监管的开户银行以转账方式一次性将交易对

价支付到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且经乙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

（六）交易定价依据：双方协商确定。

（七）违约责任：

1、以下事项发生时构成对本协议的违反（“违约” ）：

（1）如果任何一方没有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实质性义务，或本协议下合作过

程中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是不准确、不真实、不完整或误导性、有重大隐瞒的。

（2）双方不论是否因正常经营过程的交易，违反本协议下合作过程中的陈述或保证中的

一项或多项规定，对本次合作或对本协议涉及的他方包括但不限于对一般事务、业务、前景、

运营、资产、责任、经营、成果、财务或其他状况中的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

2、违约发生后，如非违约方同意给予违约方一定的宽限期纠正违约行为，在适用的宽限

期结束前，违约方应纠正违约行为。

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违约方应当完全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所遭受的所有实际的直

接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 支付赔偿金并不影

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解除本协议的权利。

4、如一方违反本协议之规定逾期履行合同义务的，每逾期一日按照本次交易对价总额的

万分之六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八）税费分担

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各项税费，由双方按照适用的有关法律法规各自承担。 对

于无法律明确规定应由一方承担的税费，由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双方平均承担。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

近两年，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公司所处的石油行业由于国际油价发生断崖式

暴跌而持续恶化，近期油价已跌到了30美元左右。受国际油价持续走低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盈

利能力受到较大影响，整体处于亏损状态；公司参股的震旦纪能源2015年度亏损，公司按照权

益法核算承担亏损增加；同时，受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影响，震旦纪能源收购的哈国油田调整

了勘探开发策略、延缓了转开发时间，2016年度仍处于勘探期、尚需进一步投资，近期内无法

产生效益；公司仍需承担参股设立震旦纪能源使用银行贷款的财务费用。

为控制亏损面的进一步扩大、改善公司业绩，公司拟将所持震旦纪能源35%份额转让，提

前偿还部分银行贷款，改善公司现金流。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份额转让完成后，公司预计将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2、本次份额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提前偿还部分银行贷款，减少财务费用，改善公司现金

流。

3、本次份额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拥有震旦纪能源35%权益，不需要再按投资比例融资

投入建设资金，从而减轻公司的经营压力。

4、公司目前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本次份额转让有助于公司集中精力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从而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摆脱对单一产业的依赖。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